附件五


自由行（機加酒）來苗獎助補助申請表
	旅行社公司名稱
	
	營業種類
	□綜合     □甲種

	品保會員編號
	字第        號
	
	                

	自由行旅客姓名
	國籍
	隨行旅客
	來苗住宿地點
	來苗住宿夜數

	1
	
	
	□無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夜

	2
	
	
	□無    □同上
	__________ □同上
	__________夜 □同上

	3
	
	
	□無    □同上
	__________ □同上
	__________夜 □同上

	4
	
	
	□無    □同上
	__________ □同上
	__________夜 □同上

	5
	
	
	□無    □同上
	__________ □同上
	__________夜 □同上

	6
	
	
	□無    □同上
	__________ □同上
	__________夜 □同上

	7
	
	
	□無    □同上
	__________ □同上
	__________夜 □同上

	8
	
	
	□無    □同上
	__________ □同上
	__________夜 □同上

	9
	
	
	□無    □同上
	__________ □同上
	__________夜 □同上

	10
	
	
	□無    □同上
	__________ □同上
	__________夜 □同上

	本案申請人數
	人
	申請金額
	新台幣                  元

	一、國內綜合、甲種旅行社於開立機票及住宿券之次日起30天內，填寫補助申請表（如附件五自由行來苗獎助補助申請表）乙份並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局申請補助：

【1】 國內綜合、甲種旅行社開立旅客購買該旅行社自由行之代收轉付收據影本乙份（應含機票及住宿消費金額）。

【2】自由行旅客機票、電子機票或機票開立證明文件影本（應含旅客姓名、國籍等資料）。

【3】國內綜合、甲種旅行社開立予自由行旅客之住宿券或住宿憑證影本（應有住宿時間及地點等實際住宿等資料）。

【4】本縣合法旅館或合法民宿開立予申請獎助對象之住宿消費各式統一發票影本或免用統一發票

收據影本（抬頭為申請獎助對象）（應備註入住時間及旅客資料）。

【5】大陸自由行旅客應檢附移民署核定之陸客自由行申請書影本。

二、自由行行程與團體旅遊行程等資料不得重複申請本計畫之補助。

三、請依照旅客姓名順序檢具排列，同一群自由行旅客可以檢具資料得開在一起；不同者應分開。

四、發票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影本開立金額請以實際消費金額為宜。

五、自由行行程之旅宿地點，應為本縣合法旅館或合法民宿。

六、資料不全或不實者應予退件，不予受理。
七、獲得補助之旅行社及受益之本縣觀光業者應正面協助行銷本計畫及推廣本縣觀光旅遊，如有影

響本計畫執行成效與形象者，不得再申請或參加本計畫補助及獎勵。

	本公司依「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推動海外暨大陸人士組團來苗獎助計畫」申請本案補助，資料確認無誤。

承辦人（必填）：__________（電話：________）

代表人（必填）：  

       公司章或公司發票章（必用印）：

                        申請日期（必填）：


